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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

山 西 省 财 政 厅

晋文旅规〔2024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导游服务质量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文化和旅游局、财政局：

现将《导游服务质量奖励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西省财政厅

2024 年 8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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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游服务质量奖励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，加强导游队伍建设，

推动我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，依据《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

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提升旅游服

务质量和水平的实施意见》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文旅产业

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导游服务质量奖奖励对象为持有导游证，与山西省

内旅行社订立劳动合同或者在山西省相关旅游行业组织注册，为

山西省内旅行社提供导游服务的一线导游员。

第三条 实行申报制。凡申报导游须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，

未按要求提交申请或不符合程序申报的不予受理。

第四条 评分周期内，如因导游原因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，

一律不得申报。

第二章 申报条件

第五条 申报导游服务质量奖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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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未因旅游服务质量问题被文化和旅游部门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未被认定为旅游市场失信主体。

（三）评分周期内中文导游累计带团天数不少于 100 天或带

团人次不少于 2000 人次；外语导游累计带团天数不少于 40 天或

带团人次不少于 400 人次。

（四）一个评分周期指一个自然年，即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

日。

第六条 导游只能选择中文或者外语导游其中一种类型申

报，不得重复申报。

第三章 申报和评定程序

第七条 申报导游服务质量奖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申请：导游个人填写《导游服务质量奖申请表》，提

供身份证复印件、导游资格证复印件、导游等级证书复印件、导

游证复印件，由签订劳动合同的旅行社或注册的旅游行业组织公

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向所在市

级文化和旅游局推荐。

（二）初审：各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初审申报材料，初审结

果通过官网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复审：各市文化和旅游局将符合条件的导游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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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，由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进行复审。

（四）评定：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依据本办法评定奖励对象，

评定结果在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

5 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兑现：公示无异议后兑现奖励。

第四章 奖项设置及奖励标准

第八条 导游服务质量奖奖项设置及奖励标准：

（一）服务质量一等奖 10 名，奖励金额 5 万元/人。

（二）服务质量二等奖 30 名，奖励金额 3 万元/人。

（三）服务质量三等奖 60 名，奖励金额 1 万元/人。

第五章 评分规则及记分方式

第九条 导游服务质量奖励评分规则：以一个评分周期内导

游实际带团天数和人次、游客评价满意度、导游大赛成绩、旅游

安全责任落实 4 个方面分别量化，并综合导游信用情况，按总排

序第 1—10 名为服务质量一等奖，第 11—40 名为服务质量二等

奖，第 41—100 名为服务质量三等奖。

第十条 总分相同时依次按照实际带团天数和人次、游客评

价满意度、导游大赛成绩、旅游安全责任落实得分进行排序。

第十一条 导游服务质量奖励记分方式：



- 5 -

实际带团天数和人次记分方式：

中文导游以一个评分周期内实际带团天数和带团人次进行

记分。带团天数记分：每带团 1 天记 1 分，带团天数总分不超过

200 分。带团人次记分：带团人次达到 2000 人次记 50 分，2000

人次以上每增加 100 人次记 2.5 分，带团人次总分最高不超过

200 分。

外语导游以一个评分周期内实际带团天数和带团人次进行

记分。带团天数记分：每带团 1 天记 2 分，带团天数总分不超过

200 分。带团人次记分：带团人次达到 400 人次记 50 分，400 人

次以上每增加 50 人次记 5 分，带团人次总分最高不超过 200 分。

导游带团若有投诉，该团天数和人次不记分。

游客评价满意度得分记分方式：根据每团游客对导游的评价

进行量化记分，凡涉及游客投诉的带团，视作无效团，游客评价

参评率达到 60%以上，为有效团，以游客评价优秀率 75%为记分

基准，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增加相应分值，游客评价优秀率低于

75%或游客参评率低于 60%，该团不得分，游客评价满意度得分

累计不超过 250 分。

导游大赛成绩记分方式：按导游大赛成绩分为 A/B/C/D 四

档。评分周期内参加山西省导游大赛，获得第 1—10 名定为 A 档，

获得第 11—30 名定为 B 档，获得第 31—60 名定为 C 档，获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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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—100 名定为 D 档。参加全国导游大赛获得金、银、铜牌奖励

的导游定为 A 档。D 档记分为 80 分，以此为基础每晋升一档增

加 40 分，此项得分按档次进行记分。

山西省导游大赛成绩记分有效期为 2 年，全国导游大赛成绩

记分有效期为 3 年。

旅游安全责任落实记分方式：导游能够通过行前说明会向旅

游者进行安全提示警示、协助驾驶员督促游客全程系好安全带、

核实旅游包车和驾驶员资质、监督驾驶员不得违章驾驶等方式落

实安全职责的，记 50 分。旅游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导游未按照相

关要求立即报告，未救助或者协助救助受困旅游者，未采取调整

或者中止行程、停止带团前往风险区域、撤离风险区域等避险措

施的，此项不得分。

第十二条 导游实际带团天数和人次数暂以全国旅游监管

服务平台数据为准，游客评价满意度、旅游安全责任落实以导游

综合服务评价管理平台数据为准。

第六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三条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奖励资金进行严格管理，

并主动接受审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申报对象须积极配合，

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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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严禁申报导游有任何弄虚作假行为，对提供虚假

材料的，一经查实取消其奖励资格。

第十五条 旅行社协助申报导游弄虚作假或无故阻碍导游

申报的，将依法进行处理。

第七章 附则

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9 年 12 月

31 日，由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山西省财政厅负责解释，山西

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实施。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

日优秀导游的评选及奖励参照原《导游服务质量奖励办法》（晋

文旅发〔2022〕10 号）执行。

附件：导游服务质量奖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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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导游服务质量奖申请表

姓 名 语 种

照片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电子导游证

注册单位

导游资格证号 电子导游证号

实际带团天数 实际带团人次

评分周期内参加

导游大赛成绩

省级大赛获奖情况： 获奖时间 年

国家级大赛获奖情况： 获奖时间 年

工作经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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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承诺

本人自愿申报导游服务质量奖。本人承诺提供的全部申报材

料均为真实材料，如弄虚作假，提供不实材料，本人自愿承担相

应责任。

承诺人：

年 月 日

旅行社或

旅游行业组织

推荐意见 签字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文旅局

初审意见 签字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填表说明：

1.语种分为中文和外语，只能选择一项填写，按所填写语种进行参评。

2.评分周期内参加山西省导游大赛成绩填写大赛名次，参加全国导游

大赛填写获得金/银/铜牌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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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2024 年 8月 13 日印发


